


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
科技服务机构专业委员会工作规则(草案)
（2020年9月14日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 

第1条  浙江省科技服务机构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是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以下简称高企协）下设的专业委员会。专委会在高企协的领导下开展服务工作，接受省科技厅、省民政厅等其他相关机构的业务指导。
第2条  专业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1.制定行业规范和自律准则，加强监督管理，受理企业投诉，防范和处理不规范行为，树立科技服务机构的良好社会形象；
   2. 根据地方政府及科技管理部门、各类高新园区和企业的需求，组织专委会成员单位与协会职能部门联合开展科技新政宣讲、业务培训、高企培育和上市辅导、科技成果推介、科学论证、项目评估、成果鉴定、金融对接等服务；
   3.组织开展科技服务机构的培训、经验交流和考察活动，提高各服务组织和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及整体素质，促进相互间的合作；
   4.组织开展科技服务机构的创先评优工作，定期评选和发布服务质量“信得过”和“优秀”科技服务机构等；
   5.完成省政府及科技厅等政府相关部门交办的其它工作任务。
第三条  专委会委员分为单位委员和个人委员。
第四条  申请专委会委员的基本条件
    1.拥护和遵守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章程，热心专委会工作；
2.单位委员为在浙江省内从事科技服务的各类组织和机构，符合国家科技部《关于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机构的意见》中对科技服务机构的界定范围以及会计财务、审计、税收等服务机构；
3.个人委员为符合第四条第二项中的组织或机构中的从业人员以及相关技术专家，具有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熟悉国家宏观科技、经济政策、相关法律法规；
4.从业以来没有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行业惩戒，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记录。
第五条  申请专委会委员，需由科技服务机构或个人提出申请，填写委员申请登记表，经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各级高新开发区（园区）管委会、行业协会审核并提出推荐意见，报省高企协会。
第六条  申报专委会常务委员及以上的委员单位或个人，须书面申请并经省高企协会理事长办公室会议研究同意后提交专委会、省高企协会理事会或委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专委会委员、常务委员、副主任委员视同省高企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
第七条  专委会的组织架构
[bookmark: _GoBack]专委会设主任委员1名，常务副主任委员10至15名，副主任委员15至25名，常务委员和委员若干名。
专委会秘书处为常设执行机构，负责办理专委会的日常事务。
第八条  专委会常务委员及以上委员任期5年，可以连聘连任。
第九条  委员享受下列权利
1.专委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参加专委会和省高企协会的活动；
3.获得专委会和省高企协会服务的优先权；
4.对专委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5.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6.符合高企协会章程、专委会规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1.遵守高企协会章程和专委会规程，执行专委会决议；
2.维护专委会的合法权益和声誉；
3.承担和完成专委会交办的任务；积极支持和参与专委
会、高企协会开展的各项活动；
4.按规定交纳会费；
5.向专委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第十一条  专委会的议事规程
1．专委会的会议类别为委员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办公会；
2.专委会的会议议事事项由秘书处提出，报经主任委员和省高企协会理事长办公会议批准，并提前5个工作日通知委员；
3.委员代表大会每1至2年召开一次。主要议事事项为制定和修改规程，选举和罢免专委会委员，审议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以及对其他重大事宜作出决议；
    委员代表大会须有2／3以上的委员代表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获到会委员代表（或授权代表）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4.常务委员会每年召开1至2次会议，在闭会期间领导本专委会开展日常工作，对委员代表大会负责，情况特殊的，也可采用通讯形式召开。主要议事事项为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制定专委会的中、近期工作计划，选举和罢免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常委委员、秘书长，决定委员的吸收和除名，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常务委员会须有2/3以上常务委员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获到会常务委员2/3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因特殊情况不能到会的，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或书面方式行使表决权；
    5.主任委员办公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主要议事事项为执行委员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议，筹备常务委员会、委员代表大会，制定专委会内部管理制度，处理专委会日常工作。
主任委员办公会议由专委会主任委员主持召开或由主任委员授权由常务副主任委员主持召开。
   第十二条  委员退会应书面通知专委会。委员如果一年不缴纳会费或无故不参加专委会活动的，视为自动退会。
    第十三条  委员如有严重违反高企协会章程、本规程或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经理事会表决通过，予以除名。
第十四条  附则
1.本工作规程由专委会拟制，经委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试行生效；
2.本工作规程由专委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